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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

对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的独立非

执行董事，在审阅相关文件后，对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

发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本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（证

监发【2022】26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和勤勉尽职的态度，对本公司关

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审慎查验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（一）报告期内，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；

本公司同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经营性资金往来均为关联交易，按照关联交易协议规定

的账期结算，交易金额未超出协议规定的上限； 

（二）报告期内，本公司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32.92亿元，截止报告期末对外担

保余额为 30.42亿元。本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

关规定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，规范对外担保行为，未发生违规对外担保、逾期对

外担保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二、对本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的专项意见 

本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有利于公司防范汇率波动的风险。本公司制定了《远期

外汇资金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》，通过加强内部控制，提升本公司外汇风险管理能力，

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可行。 

三、关于调整 2022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独立意见 

本公司本次对 2022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

票回购价格的调整，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以及本公司激励

计划中对相关调整事项的规定。本次调整内容在本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、

2023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3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对本公司董事会的授

权范围内，调整程序合法、合规。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本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

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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